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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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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社区居民会议可以由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社区居民或
者每户派代表参加，也可以由每个社区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
至三人参加。社区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社区
居民或者户的代表或者社区居民小组选举的代表过半数出席，
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有效。

第六条 凡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均为参加社区会议的本社区居民：
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
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年龄计算以会议举行日为截止日期。以下人员可列入参加社
区居民 会议的社区居民名单：

（一）户籍在本社区并且在本社区居住的居民；

（二）户籍在本社区，不在本社区居住，本人表示参加居民
会议的居民；

（三）户籍不在本社区，在本社区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
参加居民会议；

（四）户籍、居住地均不在本社区，市镇以上机关选派到社
区工作，本人申请参加居民会议。社区的户按以下办法确定：

1、户籍在本社区并且户成员全部或部分在本社区居住的；



2、户籍在本社区，户成员全部不在本社区居住，户代表表示
参加居民会议的；

3、户籍均不在本社区，在本社区居住一年以上，户代表申请
参加居民会议。

4、户籍、居住地均不在本社区，市镇以上机关选派到社区工
作，本人申请参加社区居民会议。

第七条 社区居民会议由居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社区居民会
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十八周岁以上的居
民、五分之一以上的户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小组提议，
应当召集居民会议。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居民委
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第八条 居民会议的职权：

（一）听取和审议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制定居民自治章程；

（三）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

（四）监督居民委员会财产的管理和使用；

（五）讨论决定兴办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
等事项；

（六）改变或撤销居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七）讨论决定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其它重要事项。

第九条 重大事项可经过社区事务公决进行。社区事务公决可
以由社区居委会组织，也可以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推选部分
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组织。社区事务公决可以采取入户签字



或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进行。80%的居民或户代表或小组代表参
加公决且过半数同意视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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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议事内容：

1、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决定是否得
到认真贯彻执行。

2、社区发展规划是否切实可行，具体工作计划是否得到落实。

3、居民自治工作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合理，执行情况是否
符合要求。

4、社区居委会成员工作是否尽心尽职，作风是否民主，行为
是否廉洁奉公。

5、居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本社区居民自治章程和居民文明公约

第二十一条 议事方法：

1、定期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研究、解决自治活动中
的重大问题，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

2、经常组织居民活动，及时征求居民意见；通过居民代表介
绍居委会的重要工作情况。

3、召开各类座谈会，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及时解答社区居民
提出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 议事原则：

1、议事必须在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遵循良好



的议事程序。

2、坚持言论负责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3、居民议事决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居民代表同意方为有效。
对议事过程中的不同意见，不得责难和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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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社区居民会议可以由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社区居民或
者每户派代表参加，也可以由每个社区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
至三人参加。社区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社区
居民或者户的代表或者社区居民小组选举的代表过半数出席，
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有效。

第六条凡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均为参加社区会议的本社区居民：
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
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年龄计算以会议举行日为截止日期。以下人员可列入参加社
区居民会议的社区居民名单：

（一）户籍在本社区并且在本社区居住的居民；

（二）户籍在本社区，不在本社区居住，本人表示参加居民
会议的居民；

（三）户籍不在本社区，在本社区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
参加居民会议；

（四）户籍、居住地均不在本社区，市镇以上机关选派到社
区工作，本人申请参加居民会议。社区的户按以下办法确定：

1、户籍在本社区并且户成员全部或部分在本社区居住的；



2、户籍在本社区，户成员全部不在本社区居住，户代表表示
参加居民会议的'；

3、户籍均不在本社区，在本社区居住一年以上，户代表申请
参加居民会议。

4、户籍、居住地均不在本社区，市镇以上机关选派到社区工
作，本人申请参加社区居民会议。

第七条社区居民会议由居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社区居民会
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十八周岁以上的居
民、五分之一以上的户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小组提议，
应当召集居民会议。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居民委
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第八条居民会议的职权：

（一）听取和审议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制定居民自治章程；

（三）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

（四）监督居民委员会财产的管理和使用；

（五）讨论决定兴办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
等事项；

（六）改变或撤销居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七）讨论决定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其它重要事项。

第九条重大事项可经过社区事务公决进行。社区事务公决可
以由社区居委会组织，也可以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推选部分
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组织。社区事务公决可以采取入户签字



或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进行。80%的居民或户代表或小组代表参
加公决且过半数同意视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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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保障社区居民依法实行自治，进一步规范社区组织，
加强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创建社会治安稳定，环境整洁优美，
生活方便舒适，人际关系和谐的社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结合本社区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在国家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在
社区党支部的领导下，本社区以体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原则，实行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居民民主自治。

第三条本章程根据我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由社区居民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社区党支部组织实施，社区居民代表大
会监督执行。

第四条本章程一经通过，社区范围内所管辖区自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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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社区居民除依法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以
外，还享有以下权利：

（一）依法享有选举权、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享有劳动就业、申请困难补助和社会救助的权利；

（三）有享受本社区规定的各项福利待遇的权利；

（四）有向有关部门申诉和检举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利。



（五）享有社区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社区居民除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义务以外，还应
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自觉维护社区居委会班子的威信、维护社区居民团结；

（二）自觉遵守社区居民自治章程和社规民约及各项规章制
度；

（三）扶贫济困，积极参与"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公益事业
活动；

（五）积极协助支持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自觉执行社区居
委会通过的决议；

（六）履行社区其他义务。


